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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24-2025年度考試安排及缺考學生成績處理事宜 

 

敬啟者：本校的考試安排及學生缺考處理方法現詳述如下，敬希家長細閱。 

一.考試次數 

1. 全學年共設 3次考試，考試日期已列明在校曆表上。 

2. 一年級第 1次考試為模擬試，試卷會派回給學生。第 2次和第 3次考試試卷只會在課堂上 

        核對，家長可以在閱卷日到校閱卷。  

二.考試範圍 

   每次考試前校方會派發通函，列明考試需注意事項，並將考試時間表及各科考核的範圍張貼

在學生家課册內。 

三.評估模式 

評估科目 
中文（閲讀、寫作、聆聽及說話）、英文（閲讀及寫作、聆聽及說話）、數學、 

常識、音樂、視藝、體育、資訊 

呈分科目 
中文（閲讀、寫作、聆聽及說話）、英文（閲讀及寫作、聆聽及說話）、數學、 

常識、音樂、視藝 

備註：1. 以課業、課堂表現評核的科目：視藝、資訊、音樂（加筆試）、體育（加筆試） 

      2. 以課堂表現及口試評核的科目：中文科說話、英文科說話 

3. 3次呈分試： P.5第 3次考試；P.6第 1、2次考試 

四.考核時間             

科    目 時    間 

中文科閲讀、 

英文科閲讀及寫作 
50分鐘 

數學、常識 45分鐘 

中文科寫作 
 P.1-3   40分鐘 

 P.4-6   55分鐘 

中文科聆聽、 

英文科聆聽 
約 30分鐘 

體育（筆試） 15分鐘 

音樂（筆試） 10分鐘 

五.讀卷準則 

P.1： 第 1次考試(模擬試)及第 2次考試由監考老師讀卷，包括大、小題目。 

  第 3次考試只讀大題目。 

P.2： 只讀大題目。 

P.3至 P.6：不讀卷。 



 

六.成績與等級換算 

分     數 等     級 

80.0－100 A 

 70.0－79.9 B 

 60.0－69.9 C 

 30.0－59.9 （D） 

    0－29.9 （E） 

七.成績計分比重 

1. P.2至 P.6 

科目(比重) 分 卷 
佔分 

(比重) 

考試一 

(比重) 

考試二 

(比重) 

考試三 

(比重) 

中文(200) 

閱 讀 80(40%) 

30% 30% 40% 寫 作 80(40%) 

聆聽及說話 40(20%) 

英文(200) 
閲讀及寫作 160(80%) 

30% 30% 40% 
聆聽及說話 40(20%) 

數學(200) --- 200(100%) 30% 30% 40% 

常識(100) --- 100(100%) 30% 30% 40% 

      備註：四升五編班以總分計算 

2. P.1 

科目(比重) 分 卷 
佔分 

(比重) 

考試一 

(比重) 

考試二 

  (比重) 

考試三 

(比重) 

中文(200) 

 

閱 讀 80(40%)  

 

 

模擬試 

 

 

 

 

 

50% 50% 寫 作 80(40%) 

聆聽及說話 40(20%) 

英文(200) 
閲讀及寫作 160(80%) 

50% 50% 
聆聽及說話 40(20%) 

數學(200) --- 200(100%) 50% 50% 

常識(100) --- 100(100%) 50% 50% 

 



 

八.2024-2025年度 P.5、P.6 呈分試各科成績比重 

科目(比重) 分  卷 比重 

中文(9) 

閱 讀 40% 

寫 作 40% 

聆聽及說話 20% 

英文(9) 
閲讀及寫作 80% 

聆聽及說話 20% 

數學(9) --- 100% 

常識(6) --- 100% 

視藝(3) --- 100% 

音樂(2) --- 100% 

      

九.缺考學生成績處理辦法   

（一）考試缺席事宜 

 1. 學生因病缺考，必須提交「醫生紙」證明。 

2. 奉衞生署諭，若學生發燒或有傳染性的疾病，如水痘、手足口病、麻疹等，為免傳染 

 他人，學生應留在家中休息，直至痊癒才可回校上課，因身體健康重於一切。 

（二）考試補考事宜 

 1. 若學生因病缺考，學校只會安排學生於翌日進行補考，分數以九折計算。 

    2. 若學生告假超過一天，則只會補考前一天的科目。若四天均缺考，則全部科目都 

         不設補考。 

3. 有關補考安排，如有查詢，可與黃倩君老師聯絡。 

（三）缺席學生成績處理 

若學生缺考任何一科，又未能補考者： 

1. 不計算總成績，不排列全班及全級名次。 

2. 該生之升留級由校方參照學生日常學習表現決定。 



 

十.查閱試卷 

     有關試卷均由學校儲存，如家長需查閱子女的試卷，可預先填寫由學校派發的通知書， 

     於指定的日期及時間查閱試卷(中文科閲讀、英文科閲讀及寫作、數學、常識)， 

     逾期不作特別安排。  

十一.考試放學時間 

     考試期間學生上學時間照常，但會提前在十時三十分放學，請家長按時接領 貴子弟。  

 

 

此致 

   貴家長 

 

     

 

                                                                                                                                                                               

校長：蔡惠儀謹啟 

                                                                                                            

                                                             二零二四年九月二日 

 

 

負責老師：黃倩君                                             


